
3.摊提标准法。就是根据规定的科目核算内容，各

种摊销和提取比例，及成本核算办法，检查各项经济业

务的办理是否符合要求。来确定成本核算是否真实。

例解 1.待摊费用一般要在一年内摊销完，但有些

企业为了加快摊销，不按规定，任意缩短摊销期限，规

定期内摊销而提前摊销，这样就加大了成本，减少了利

润，对于这样情况，检查时，要在待摊费用明细帐借方

发生额中具体分析每项费用应摊销期限，找出那些缩

短期限的项目，应摊销月份减去实际摊销月份的差数，

是缩短了摊销期，是多摊或少摊费用。

例解 2.预提费用帐户贷方发生额，对原始凭证核

对的内容，标准进行复算，然后根据借方发生额，查与

实际支出的内容是否一致。检查时应注意，年末预提费

用出现的贷方余额是否冲减生产成本，要定期进行对

照检查。

4.费用验算法。就是用企业的各项费用结转方法

和成本核算方法，对该企业成本核算过程，进行重新计

算，从中检验有无成本核算不实的问题。

例解 1.材料成本差异分配表与材料成本差异明细

帐的贷方发生额对照审查其中使用的差异率、差异额

的分配是否按规定的公式和方法进行计算，并对原来

计算进行必要的费用验算，查看其分配是否正确，计算

有无差错。

例解 2.复核材料发出多转或少转的数额，应从发

出材料汇总表或耗用材料汇总表上的材料单价与原材

料明细帐的贷方发出材料单价核对查看是否相符，如

不符合明细帐上的平均单价，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多转

耗料成本。

（发出材料汇总表上的单价-原材料明细帐上付

出栏单价）×领用数量 = 多转耗料成本。要掌握各种生

产费用的结转方法和各种成本核算方法，只有熟练掌

握才能进行很好的验算。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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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结构  提高财务状况

变动表的整体功能

刘节荣

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以下简称“财表”）的目的是

为了将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结合起来，做到“动态与静

态相结合，时点与时期相结合”。可从现行“财表”的实

际反映功能看，与这一境界尚有相当距离。笔者对现行

“财表”的结构和填列方法稍稍做了变动，以使其整体

功能改善和提高。具体变动如下：

①在表左“本年利润”之前增设“期初营运资金（流

动资产-流动负债）”项目；②表左末行“流动资金增加

净额”改为“本期流动资金增加”净额，再在该项目下增

设“期末营运资金”项目；③表右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各项目的填列方法，由现在以期末余额减去期初余额

后填列，改为直接以各项目期末余额填列，即表右第一

大类“流动资产本年增加数”、第二大类“流动负债本年

增加数”的“增加数”改为“期末数”。52行“流动资产增

加净额”、69行“流动负债增加净额”的“增加净额”改为

“期末余额；④表右末行“流动资金增加净额”改为“期

末营运资金”；⑤对整个行次再做适当调整，其余各项

目的填列内容和表左、表右末行的平衡关系仍旧维持

不变。这样，表左、表右的平衡关系分别为：

表左：期末营运资金 = 期初营运资金+ 本期流动资金增

加净额

= 期初营运资金+本期流动资金来源合计-本期流动资金运

用合计

表右：期末营运资金 = 流动资产期末数-流动负债期末

数

这样改动之后的好处：

中
国
财
政
出
版
社



一是优化了信息反映功能。现在的“财表”无论表

左项目还是表右项目，都只能反映同一性质的信息

——时期动态变量数据，不够丰富生动。而改进之后，

表左主体内容仍为时期动态变量信息，表右项目反映

的则变为时点静态存量数据。从而使“财表”信息达到

“动态与静态、变量与存量、时点与时期”的完美结合，

真正发挥“一表多能”之积极效用。

二是增强了连续性和多角度效果。原“财表”表左

项目虽然反映当期流动资金来源与运用投向的情况比

较详尽，但没有期初和期末资料，给人一个不完整的印

象。而且左右两方末行反映的都为“流动资金增加净

额”这同一主题。其中表右的“流动资金增加净额”功能

单一，除 了与表左同项目的制约平衡作用外，几乎没有

其他意义。而改进的“财表”增设了期初期末营运资金

项目，既能保证左右双方的平衡核对，又 可掌握企业营

运资金的整体变动过程。

三是简化了编表实务操作。原“财表”表右各项目

要逐一按期末数减去期初数后填列。改进之后，各项目

直接以期末数填列，既易于操作，又便于流动比率分析

的运用。

责任编辑  闫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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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的呆帐

重整会计处理

张 丽萍

呆帐重整是从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而言的，从债务

人的角度看，是债务重整。它是指债务人由于经济或法

律等方面的原因发生财务困难，无法按约履行偿债义

务时，债权人同意对债务人作出的让步，目的是避免因

不作让步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目前，只有美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对呆帐重整

的会计处理作了规定，国际会计准则中还没有涉及此

问题的准则。在我国企业管理和市场因素还不完善的

情况下，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无法按时偿债的可能性经

常存在。进行呆帐重整，无论对债务人或债权人，都不

失为一种避免财务危机的折衷办法。本文就是借鉴美

国的做法，从债权人的角度探讨呆帐重整的会计处理。

呆帐重整有三种手段：债务人以资产抵债，债务人

授予债权人股票抵债，双方协商修改债务条款，以新债

还旧债。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确定的重整方案，可以只

采用一种手段，也可以结合采用几种手段。通过重整，

可以全部结清债务，也可以部分结清债务。

（一）收到资产全部结清应收款项

在我国，应收款项主要有三种形式：应收帐款、应

收票据和应收债务。前两种不带利息，后一种按平价或

溢价发行。所以在重整日，前两种形式的应收款项的金

额包括面值加上财务费用，如果是应收债券，还要加上

应收利息和未摊销溢价。

债务人通过转让资产或授予股票的形式结清债

务，对债权人而言，都是收到资产。债权人收到的资产，

其公正价值必须小于重整日应收款项的金额，才可以

确认为呆帐重整。两者的差额，就是应收款项重整损

失。如果债权企业已经计提坏帐准备，还要以应收款项

重整损失冲消坏帐准备。举例说明如下：

债权公司持有一张面值 40 000 元的票据，距到期

日还有 5 年。由于债务公司遭受财务困难，双方协商，

同意债务公司以公正价值为 25 000 元的设备抵偿全部

债务。债权公司已提坏帐准备 2 000 元。

分析：重整日应收票据金额：  40 00 0

减：收到资产的公正价值：  25 000

应收票据重整损失：  15 000

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设备  25 000

应收票据重整损失  15 000

贷：应收票据  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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